
部门架构
秘书长

负责元首会议、外长
会议、地区反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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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和强力部门
领导人会议国家协
调员会议与成员国
代表和东道国联络、
与其他组织和国家
联络

T52015年12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 张学臣 校对 屠会新

运
筹
帷
幄

顶层设计 架构未来

会议机制

常设机构

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

元首理事会

紧
急
救
灾
部
长
会
议

文
化
部
长
会
议

交
通
部
长
会
议

经
济
部
长
会
议

外
交
部
长
理
事
会

国
防
部
长
会
议

执
法
安
全
部
门
领
导
人
会
议

总
检
察
长
会
议

边
防
部
门
领
导
人
会
议

上合组织的决策机制
不像联合国那样以票数
多少论高低，不像欧盟那
样按人口数量设计加权
系数表决，也不像世界银
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那样以出资多少决定表
决权份额，而是完全协商
一致——各成员国不仅
地位完全平等，意志上也
完全平等，从不以大压
小、以强凌弱、以多欺少。
这种平等协商一致的机制
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组织的
团结和协作。

上海合作组织现已建立元首、总理、高检、高法、安全
会议秘书、外交、国防、经贸、文化、卫生、教育、交通、紧
急救灾、科技、农业、司法、国家协调员等会议机制。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元首理事
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就组织内所有重大问题作出
决定和指示。会议举办国担任组织轮值主席国。现

任轮值主席国为俄罗斯。迄今为止已举行了 15 次
峰会。

政府首脑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例会，重点研究组织
框架内多边合作的战略与优先方向，解决经济合作等领
域的原则和迫切问题，并批准组织年度预算。迄今为止
已举办13次会议。

●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上海合作组织最高机
构。该理事会每年举行一
次会议，由各成员国按国名
俄文字母顺序轮流举行，就
组织所有重大问题做出决
定和指示。

● 在元首和政府首脑
理事会下面，还分别设
有外长、经济、交通、文
化、国防、执法安全、监
察、民政、边防等年度
定期会晤机制。

副秘书长（法律后勤组）

法律事务、文件保
存、人事事务、礼宾
问题 本组织经费和
预算问题
秘书处会计、出纳
办公室
档案
秘书
后勤保障

与媒体联络（新
闻发言人）本
组织网站、准备
本组织新闻稿
译员

负责政府首脑
（总理）会议、经
济和人文领域部
门领导人会晤与
成员国科技和实
业界联络

上海合作组织日常活动的
协调和管理机构，是上海合作
组织的基层协调机制。理事会
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三次。理事
会主席由元首会议例会举办国
国家协调员担任，经外长会

议主席授权，可对外代
表组织。

每年举行一次例会，
重点研究组织框架内多边
合作的战略与优先方向，
解决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原
则和迫切问题，并批准组
织年度预算。

● 地区反恐机构

上海合作组织常设机构，总部设在乌兹别克
斯坦首都塔什干，2004 年 6 月正式启动。关于

成立地区反恐机构的协定是 2002年 6月在上海合作
组织圣彼得堡峰会上签署的。主要任务和职能包括：
就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与本组织成员国主
管机关及国际组织保持工作联系，加强协调；参与准备打
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的国际法律文件草
案，与联合国安理会及其反恐委员会、国际和地区组织共
同致力于建立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威胁的有效反应机制；收
集和分析成员国提供的有关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
端主义的信息等。它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拥有签订协

议、开设银行账户、拥有动产和不动产等权力。地区反
恐怖机构由理事会和执委会组成。理事会由
成员国主管机关领导人组成，是反恐机构的决

策和领导机关。执委会主任由元首
会议任命。

●秘书处

上海合作组织常设行政
机构，设在北京，2004年1月成
立。主要职能是：为组织活动
提供组织、技术保障；参与组
织各机构文件的研究和落实；
就编制组织年度预算提出建
议。秘书长由元首会议任命，
由各成员国按国名的俄文字
母顺序轮流担任,任期三年,不
得连任。

●成员国国家协调员理事会

● 成员国政府首脑
（总理）理事会


